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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2025—010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

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存在销

售产品、采购商品、供应蒸汽、租赁场地、接受劳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2025

年度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23,790 万元。2024 年度上述交

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4,254.62 万元。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

陈建军、眭敏、马云东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本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大亚整装智慧

家居（福建）

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销售地板、
墙板等 

市场价格 
不超过 70

万元 
0.74 万元 14.97 万元 

大亚智慧家居

（江苏）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

司 

销售地板、
墙板等 

市场价格 
不超过

8,000 万元 
261.84 万元 5,094.41 万元 

江苏合雅木门

有限公司 

销售地板、
墙板、配件

等 
市场价格 

不超过 100

万元 
1.84 万元 71.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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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 -- 
不超过

8,170 万元 
264.42 万元 5,180.65 万元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江苏合雅木门

有限公司 
采购木门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00 万元 
143.20 万元 1,979.05 万元 

江苏美诗整体

家居有限公司 
采购衣橱柜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00 万元 
230.51 万元 1,373.84 万元 

大亚整装智慧

家居（福建）

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采购门、柜
及装修设计

服务 
市场价格 

不超过 130

万元 
0 万元 51.02 万元 

小计 -- -- 
不超过

10,130 万元 
373.71 万元 3,403.91 万元 

向关联人

供应蒸汽 

大亚车轮制造

有限公司 
供应蒸汽 市场价格 

不超过 80

万元 
24.39 万元 61.90 万元 

江苏大亚新型

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供应蒸汽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0

万元 
47.64 万元 567.87 万元 

江苏大亚滤嘴

材料有限公司 
供应蒸汽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

万元 
6.73 万元 65.64 万元 

小计 -- -- 
不超过 630

万元 
78.76 万元 695.41 万元 

向关联人

租赁场地 

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租赁仓库和
场地 

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

赁标准 

不超过 700

万元 
0 万元 648.48 万元 

江苏大亚家具

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 

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

赁标准 

不超过 550

万元 
0 万元 535.62 万元 

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房
屋 

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

赁标准 

不超过 460

万元 
0 万元 459.63 万元 

江苏大亚家具

有限公司 
租赁场地 

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

赁标准 

不超过 150

万元 
0 万元 141.49 万元 

小计 -- -- 
不超过

1,860 万元 
0 万元 1,785.22 万元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福建鲲鹏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提供部分运

输服务 
市场价格 

不超过

3,000 万元 
223.39 万元 2,922.32 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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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大亚整装智

慧家居（福

建）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销售地板、墙
板等 14.97 万元 

不超过 250

万元 
0.00% -94% 

详见公

司于

2024年3

月 29 日

在《证券

时报》、

《中国

证券报》

及巨潮

资讯网

上披露

的《大亚

圣象家

居股份

有限公

司日常

关联交

易预计

公告》

（公告

编号： 

2024-01

1） 

大亚智慧家

居（江苏）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销售地板、墙
板等 

5,094.41 万

元 

不超过

7,000 万元 
0.96% -27% 

江苏合雅木

门有限公司 

销售地板、墙
板、配件等 71.27 万元 

不超过 50

万元 
0.01% 43% 

大亚（江苏）

整体家居有

限公司 

销售地板、墙
板等 49.02 万元 

不超过 80

万元 
0.01% -39% 

江苏合雅木

门有限公司 

销售中高密
度纤维板 30.70 万元 

不超过 80

万元 
0.01% -62% 

江苏美诗整

体家居有限

公司 

销售饰面板
等 4.01 万元 

不超过 150

万元 
0.00% -97% 

小计 -- 
5,264.38 万

元 

不超过

7,610 万元 
-- -31%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江苏合雅木

门有限公司 
采购木门 

1,979.05 万

元 

不超过

5,000 万元 
44.36% -60% 

江苏美诗整

体家居有限

公司 

采购衣橱柜 
1,373.84 万

元 

不超过

2,500 万元 
30.79% -45% 

大亚整装智

慧家居（福

建）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采购门、柜及
装修设计服

务 
51.02 万元 

不超过 220

万元 
1.14% -76% 

江苏大亚家

居有限公司 

采购木门、接
受其木门安
装服务 

183.38 万元 
不超过 200

万元 
4.11% -8% 

小计 -- 
3,587.29 万

元 

不超过

7,920 万元 
-- -55% 

向关联

人供应

蒸汽 

大亚车轮制

造有限公司 
供应蒸汽 61.90 万元 

不超过 140

万元 
8.90% -56% 

江苏大亚新

型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供应蒸汽 567.87 万元 
不超过 700

万元 
81.66% -19% 

江苏大亚滤

嘴材料有限

公司 

供应蒸汽 65.64 万元 
不超过 140

万元 
9.4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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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 695.41 万元 
不超过 980

万元 
-- -29% 

向关联

人租赁

场地 

大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租赁仓库和
场地 

648.48 万元 
不超过 700

万元 
5.95% -7% 

江苏大亚家

具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 535.62 万元 

不超过 550

万元 
4.91% -3% 

大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房
屋 459.63 万元 

不超过 460

万元 
4.22% 0% 

江苏大亚家

具有限公司 
租赁场地 141.49 万元 

不超过 150

万元 
1.30% -6% 

小计 -- 
1,785.22 万

元 

不超过

1,860 万元 
-- -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福建鲲鹏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提供部分运

输服务 

2,922.32 万

元 

不超过

6,600 万元 
17.45% -5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与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

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及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以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 

2024年度因市场需求波动等因素，导致公司年初预计

的日常关联交易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上述差

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

关联交易管理，从公司及关联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升关

联交易管理效率和质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4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年初预

计产生一定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波动等因素影响，

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

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

场交易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大亚整装智慧家居（福建）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郑晖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家居用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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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用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针纺织品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等。 

住所：福建省建瓯市永和路 21 号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903 万元，净资产 840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151 万元，净利润-466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大亚整装智慧家居（福建）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本公司股份 25,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大亚整装智慧家居（福建）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

经营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二）大亚智慧家居（江苏）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郑晖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

造；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等。 

住所：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大亚产业园内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214 万元，净资产 3,560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7,783 万元，净利润-52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大亚智慧家居（江苏）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

有本公司股份 25, 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大亚智慧家居（江苏）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经营

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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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为防火门、木质门窗、木质门窗套及其木制品、木质门窗配套用五

金件的生产销售、安装、调试等。 

住所：丹阳市开发区大亚木业园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3,759 万元，净资产 56,108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66,191 万元，净利润 1,565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的控股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股份 25, 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经营正常，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足够的支付能力。 

（四）江苏美诗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马云东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为柜体、移门、板式家具制造、销售、安装，五金件销售，门窗制

造加工等。 

住所：丹阳市开发区大亚木业工业园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3,158 万元，净资产 44,408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9,798 万元，净利润 2,227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美诗整体家居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股份 25, 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美诗整体家居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经营正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足够的支付能力。 

（五）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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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轮毂、变速器、汽车发动机缸盖、减震器、专用高强度紧固

件、高铁配件、轨道交通通信领域配件及其他配件等产品设计、开发、生产等。 

住所：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大亚产业园大亚路 6 号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92,275 万元，净资产 23,525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56,827 万元，净利润 223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54%的控股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

公司股份 25,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经营正常，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六）江苏大亚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建新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包装装潢材料、食品包装材料和药品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铝

箔复合材料、直接镀铝材料、铝转移材料的制造，包装装潢印刷等。 

住所：丹阳市开发区齐梁路 99 号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7,320 万元，净资产 26,796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77,999 万元，净利润 2,841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大亚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

有本公司股份 25,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大亚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经营

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七）江苏大亚滤嘴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眭敏 



 

 8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滤嘴棒、烟用丝束，化纤制品、塑料制品、纸塑包装制品的制造，

滤嘴棒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等。 

住所：丹阳市开发区大亚工业园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0,145 万元，净资产 36,624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64,574 万元，净利润 11,265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大亚滤嘴材料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

公司股份 25,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大亚滤嘴材料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经营正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八）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建军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业及自动化产品、通信产品、电子产品、家电、通讯产品及设

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办公用品，计算机软

硬件的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光电子通讯为主的信息技术、信息工程及激光印

刷领域内的四技服务；生产销售铝箔及制品、化学纤维品、多层共挤膜、烟用滤

嘴材料、有色金属压铸件、摩托车汽车轮毂；各类家具的制造、加工；进料加工

及“三来一补”业务，实业投资；国内贸易；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普通货物的仓储、

包装，物流信息、物流业务的咨询服务；公司自营进出口业务等。 

住所：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内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801,469 万元，净资产 960,802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1,036,906 万元，净利润 32,354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本公司股份 25,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经营正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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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因本次交易为向关联方租赁，不存在关

联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款项的情形。 

（九）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毛雅琴 

注册资本：14,800 万美元 

主营业务：木质产品深加工及其制品（含防火门）的生产等。 

住所：丹阳市开发区大亚木业工业园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5,602 万元，净资产 82,635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7,754 万元，净利润 1,239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

公司股份 25,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且经营正常，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因本次交易为向关联方租赁，不存在关

联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款项的情形。 

（十）福建鲲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眭敏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软件开发；装卸搬运；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公共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水路普通货物运输；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船舶

运输；木材采运；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货物进出口等。 

住所：福建省建瓯市七里街村后路 217 号货场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501 万元，净资产 1,801 万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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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收入 7,767 万元，净利润-19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福建鲲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大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 55%的控股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本公司股份 25,420.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44%。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福建鲲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平稳，资信状况

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履约风险可控。因本关联交易为接受劳务行为，不存

在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款项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销售地板、墙板、配件等的关联交易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甲方）分别与大亚整装智慧家居（福建）有限公司、大

亚智慧家居（江苏）有限公司、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乙方）签署的《产品销

售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经双方协商，价格应根据乙方所在地的同类产品

的市场价格予以确定。 

（2）交易价格：实际发生额×具体价款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A、乙方应就甲方提供的产品按季度向甲方支

付一笔费用；B、甲方应于每季度完结之后的 15 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前项所述款

项的具体金额，并提供充分及合理的依据。乙方应于收到该等书面通知的 15 日

内向甲方支付上述款项；C、乙方对甲方提交的产品费用如有疑问，应于收到该

等书面通知的 15 日内提出，乙方有权审核并协商确定最终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签署日期：2025 年 3 月 26 日 

（2）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3）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为 1 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采购木门、衣橱柜的关联交易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甲方）分别与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江苏美诗整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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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有限公司（乙方）签署的《产品采购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 

A、不得违反下列原则：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若无国家物价管

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

则为推定价格（推定价格是由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实际成本加上合理

的利润构成）。 

B、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经协商，价格应在产品成本价的基础上上浮

5%—10%。 

（2）交易价格：实际发生额×具体价款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A、甲方应就乙方提供的产品按季度向乙方支

付一笔费用；B、乙方应于每季度完结之后的 15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前项所述款

项的具体金额，并提供充分及合理的依据。甲方应于收到该等书面通知的 15 日

内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C、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费用如有疑问，应于收到该等书

面通知的 15 日内提出，甲方有权审核并协商确定最终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签署日期：2025 年 3 月 26 日 

（2）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3）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为 1 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采购门、柜及装修设计服务的关联交易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大亚整装智慧家居（福建）有限公司（乙方）

签署的《产品采购及服务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 

A、不得违反下列原则：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若无国家物价管

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

则为推定价格（推定价格是由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实际成本加上合理

的利润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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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经协商，价格应在产品成本价的基础上上浮

5%—10%。 

（2）交易价格：实际发生额×具体价款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A、甲方应就乙方提供的产品或安装服务按季

度向乙方支付一笔费用；B、乙方应于每季度完结之后的 15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前项所述款项的具体金额，并提供充分及合理的依据。甲方应于收到该等书面通

知的 15 日内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C、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费用如有疑问，应于

收到该等书面通知的 15 日内提出，甲方有权审核并协商确定最终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签署日期：2025 年 3 月 26 日 

（2）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3）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为 1 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供应蒸汽的关联交易 

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甲方）分别与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江苏大

亚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大亚滤嘴材料有限公司（乙方）签署的《蒸汽供

应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经双方协商，价格应根据乙方所在地的同类产品的

市场价格予以确定。 

（2）交易价格：实际发生额×具体价款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乙方应就甲方提供的蒸汽按季度向甲方支付费

用；甲方应于每季度完结之后的 15 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前项所述款项的具体金额，

并提供充分及合理的依据。乙方应于收到该等书面通知的 15 日内向甲方支付上

述款项。乙方对甲方提交的蒸汽费用如有疑问，应于收到该等书面通知的 15 日

内提出，乙方有权审核并协商确定最终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签署日期：2025 年 3 月 26 日 

（2）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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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3）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为 1 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租赁场地的关联交易 

1、圣象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署的

《租赁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①定价原则和依据：租赁面积以实际租用面积为准，租金参照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赁标准，按年度收费。 

②交易价格：实际租用面积×具体单价 

③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年度支付，每年 12 月底之前甲方向乙方付清当

年全部租金。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①协议签署日期：2023 年 3 月 24 日 

②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③协议有效期：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3 年。 

2、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签署的《租赁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①定价原则和依据：租赁面积以实际租用面积为准，租金参照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赁标准，按年度收费。 

②交易价格：实际租用面积×具体单价 

③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年度支付，每年 12 月底之前甲方向乙方付清当

年全部租金。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①协议签署日期：2025 年 3 月 26 日 

②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③协议有效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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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强化地板分公司（甲方）与江苏大亚家具有限

公司（乙方）签署的《租赁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①定价原则和依据：租赁面积以实际租用面积为准，租金参照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赁标准，按年度收费。 

②交易价格：实际租用面积×具体单价 

③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年度支付，每年 12 月底之前甲方向乙方付清当

年全部租金。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①协议签署日期：2023 年 3 月 24 日 

②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③协议有效期：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3 年。 

4、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

署的《办公房屋租赁合同》。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①定价原则和依据：租赁面积以实际租用面积为准，租金参照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赁标准。 

②交易价格：租赁面积共计 6,239.02m2，租金按照 2.2 元/平方米/日计算，

该费用含水、电、气、管理费用等，含 9%的增值税，租赁期年租金为 5,009,933.06

元（含税）。预计税后年租金不超过 460 万元。 

③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租金按年支付，乙方应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缴纳当

年的租金。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①协议签署日期：2023 年 3 月 24 日 

②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③协议有效期：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3 年。 

5、圣象（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乙

方）签署的《租赁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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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定价原则和依据：租赁面积以实际租用面积为准，租金参照丹阳市当地

同等条件租赁标准，按年度收费。 

②交易价格：实际租用面积×具体单价 

③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年度支付，12 月底之前甲方向乙方付清当年全

部租金。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①协议签署日期：2025 年 3 月 26 日 

②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③协议有效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3 年。 

（六）接受运输服务的关联交易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福建鲲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乙方）

签署的《货物运输合作协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运价按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或可比当地

市场价格执行。乙方承诺前述运价为其对外最优惠运价，在协议期内，若乙方对

第三方运价低于约定运价，乙方有义务通知甲方并按调低后的运价执行，否则，

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2）交易价格：实际发生额×具体价款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A、运费的结算时间为每月的 26 日至下月的 25

日为结算周期，12 月份截止至 31 日。B、乙方应于每结算周期完成后 3 个工作

日内，将该周期的运费清单以书面的形式传真或邮件给甲方指定的人员。甲方在

收到乙方的运费清单后，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核对完成的运费清单以书面形

式传真或邮件确认给乙方。如果甲方对运费清单有异议，甲方必须向乙方书面提

出。经双方协商后解决有争议的费用。C、乙方在得到甲方确认的运费清单后，

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开具正式有效的可供甲方抵扣的运输发票，并送达至圣象集团

物流部指定人员处。D、甲方审核发票无误后，45 天之内以银行划拨方式将运费

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签署日期：2025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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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3）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限为壹年，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确定，有利

于提高公司运行效率。相关关联交易均是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开展，价格

公允合理，属于正常和必要的商业行为。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

伴关系，在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与上述关联方之间

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平互利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对手方均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相关交易能够充

分利用关联公司的联动优势，减少资源浪费。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及利润不依赖

于上述关联交易，因此公司不会对各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关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经审查，本次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未违反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因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而导致可能存在的风险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8 日 


